[bookmark: _Toc478988379]附件1：「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」計畫(108-109年)
申請表
	一
、
申
請
計
畫
基
本
資
料

	計畫名稱
	
	全程經費
	千元

	
	計畫期間
	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  　月　　   　日（計 　　個月）

	
	申請機構
	

	
	通訊地址
	

	
	計畫主持人
	
	聯絡電話
	
	傳真號碼
	
	E-mail
	

	
	計畫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	
	傳真號碼
	
	E-mail
	

	二、附件名稱及份數(所附文件如為影本，請加蓋學術機構及負責人印章。另除影本外，請一併附上各該電子檔)
1.學校基本資料表暨自評表  一式3份
2.計畫基本資料表          一式3份
3.工作計畫書              一式20份
4.學校出具公文，確認由該系、所代表學校申請，避免一校多系申請。

	三、其他:
1.申請人保證上列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，並保證遵守本部相關法令，以及不侵害他人之專利權、專門技術及著作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，否則願負一切責任。
2.申請人同意由交通部、其委託之機關單位及指導委員會審查本校提出之構想書，並回答各階段之審查意見。 
3.申請人保證過去五年內若曾執行政府科技計畫，無重大違約紀錄。
	







（學術機構及負責人印章）

	申請學術機構
	日期
	中華民國  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
	文號
	

	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收件日期
	中華民國  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註：學術機構送件請送至：105 臺北市敦化北路240號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」，並請註明：「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」計畫申請。連絡電話：(02)2349-6837；傳真：(02)2545-04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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